
　　　

品添加剂的流通目前我国法律没规定实行许可制

度 ,基本是与其他化工产品一起放开经营 ,销售商同

时经营食品添加剂和非食品添加剂 ,甚至一些有毒

化工产品 ,给食品安全留下极大隐患 ,许多投毒、中

毒及使用非法添加物的案件均与毒鼠强等农药和亚

硝酸盐、双氧水、三聚氰胺等化工产品流通的管理缺

乏规范有关。为此建议 :一、在《食品安全法》中明确

规定对食品添加剂销售实行专营管理 ,在生产的审

批和监管上实行参照并严于药品的管理方法 ,产品

包装上除按现行要求标注国家规定的使用范围和限

量外 ,应增加“请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和限量

内使用”等警示语。二、加强三聚氰胺等化工产品生

产经营的监管 ,产品包装上应明确标注“有毒化工产

品 ,严禁用于与食品或饲料有关的产品”的警示内容

与标志 ,实行销售专营管理 ,强化落实产品来源与销

售去向的台帐管理制度。三、修订《刑法》时增加包

括“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非食品添加物”等行

为的投毒罪 ,加大对违法者的威慑力。通过上述措

施 ,结束目前食品添加剂与其他化工产品流通过程

的混乱局面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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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从三聚氰胺事件探讨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李 　强

(广西柳州市卫生局 ,广西 　柳州 　545001)

摘　要 :通过三鹿奶粉引发的三聚氰胺事件 ,分析了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之处 ,主要是食品监

管分段管理模式仍不成熟、重审批轻监管现象普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仍不完善、国家标准严重滞后、信用体系缺

失 ,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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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hortcomings existed i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 including immature of the

model of subsection management of food supervision , authorization more than administration being emphasized , imperfect of

regulations and laws of food safety , lag of national standard and lack of credit system were analyzed through melamine events from

Sanlu milk powder ,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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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鹿奶粉引发的三聚氰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

国内大部分品牌的奶粉均不同程度检测出三聚氰

胺 ,严重影响了我国食品安全的声誉。为挽回损失 ,

最大程度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 ,质检、工商、农业、商

　　

务、卫生等相关职能部门纷纷出台对策 ,对婴幼儿奶

粉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力争最大程度挽回损失 ,但也

说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仍然存在亟待解决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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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不足

111 　食品监管分段管理模式仍不成熟

2003 年阜阳婴儿劣质奶粉事件后 ,为进一步理

顺食品安全监管职能 ,明确责任 ,国务院和中编办专

门印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决定》(国发 [ 2004 ]23 号) 和《关于进一步明确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央编办

发[2004 ]35 号) ,要求从 2005 年开始食品监管按照

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 ,采取分段监

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 ,农业部门负责初级农

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 ;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

环节的监管 ,将卫生部门承担的食品生产加工环节

的卫生监管职责划归质检部门 ;工商部门负责食品

流通环节的监管 ;卫生部门负责餐饮业和食堂等消

费环节的监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对食品安全

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查处重大事故。

上述食品监管分段管理模式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明确

职责、分清责任。但仅过了 3 年时间 ,就又出现了影

响更加广泛、事态更为严重的三聚氰胺事件 ,而从该

事件来看 ,责任是明确了 ,处理了从质检总局局长到

市委书记、市长、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等一批政

府官员 ,该撤职的撤职 ,该处分的处分 ,但是食品监

管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成效 ,仍然存在执法不严、监

管不力等问题 ,甚至出现职能部门之间有利益互相

争、有责任互相推诿的现象 ,因此 ,目前在我国实行

食品监管分段管理模式仍不成熟 ,仍然存在诸多

弊端。

112 　重审批、轻监管现象普遍

为保证食品药品的安全 ,我国对于食品、药品的

准入都制定有严格的许可程序、标准和规范 ,如食品

生产企业要求取得生产许可证 (即获得 QS 准入) 后

其产品才能进入市场销售 ,药品生产企业必须通过

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后方准生产药品等 ,而要通过 QS 或 GMP

认证 ,国家均有一整套完整的标准或规范 ,也就是说

通过了 QS 或 GMP 认证的企业都应该是符合国家标

准或规范的 ,其所生产的产品的安全应该是有保障

的。但无论是 2007 年震惊全国的“齐二药假药事

件”中的造假者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 ,还是今

年制造了“三聚氰胺事件”的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都是获得了 GMP 或 QS 认证的企业 ,其中石

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乳粉还

获得了质检总局授予的免检产品资格和名牌产品称

号。而从近年来接二连三的发生的假药、假奶粉事

件来看 ,原因都是重审批、轻监管导致监管不到位或

流于形式造成的 ,一些企业获得了 GMP 或 QS 认证

后 ,通常为节约成本而降低标准 ,而监管部门人员只

注重审批而忽视了监督检查。因此 ,为保障人民群

众的健康权益 ,我们必须将工作的重心从所谓的 QS

认证、GMP 认证、质量评审、名牌产品评选和免检产

品评选等转移到加强监管上来。

113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仍不完善

为保障食品安全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一系列食

品安全法律法规 ,有《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 ,也有《国务院关于加强

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无照经营

查处取缔办法》等行政法规 ,还有部门规章和地方规

章等 ,至少几十部。但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

情况来看 ,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 ,一是法律部门化现

象普遍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立法部门化”观念造

成了法律部门成为对应部门的法律的事实状态 ,如

《食品卫生法》对应的为卫生行政部门 ,《产品质量

法》对应的为质监部门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对

应的为工商部门等 ,这就从法律上形成了重划分势

力范围 ,而不重行政权力的平衡制约以及效能的有

机整合与配合 ;二是法律修改滞后于执法和司法实

践的问题 ,国务院和中编办发文要求从 2005 年开始

食品监管按照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

来进行 ,其中强调将卫生部门承担的食品生产加工

环节的卫生监管职责划归质检部门 ,国务院对所辖

部门进行职能调整无可厚非 ,但是超越了现有法律

的框架 ,至今已过了 3 年时间 ,有关《食品卫生法》的

执法主体及其结构存在的争议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

三是法律法规滞后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缺

乏前瞻性 ,往往是出事后才匆忙修订或制定 ,好比是

“救火法律法规”,2003 年阜阳婴儿劣质奶粉事件

后 ,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决定》;2007 年出现中国出口的产品质量和食品

安全问题后 ,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

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现在三鹿奶粉事件后 ,

就新出台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即将出

台《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而这些法律法规往往

只是针对此次事件存在的问题而匆忙出台的 ,操作

性不强。如《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别规定》要求实行食品备案登记制度 ,目的

是建立食品安全和特殊产品质量的可上溯追究体

制 ,但要求对象过于宽泛 ,从风味小吃、小食品店到

宾馆饭店和食品加工厂 ,在 2007 年年底开展的全国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中 ,大部分企业和个体经营

者的台帐基本都是质监、工商、卫生等执法部门“帮

忙”做的 ,可谓得不偿失了。

114 　国家标准严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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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5 的苏丹红辣椒事件 ,到 2006 年的吊白

块米粉事件 ,再到现今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说明我

国现有的国家标准已严重滞后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标准陈旧滞后 ,现行标准基

本上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前制订的 ,已严重滞后

于我国食品生产现状和检验工作发展的实际 ,如检

验奶粉蛋白质含量使用的方法“凯氏定氮法”已经施

行了十几年 ,不法商家就钻了以含氮量的测定值推

算蛋白质含量的空子 ,违法添加了三聚氰胺至奶粉

中。二是尚未建立动态监控系统 ,以致于不能对添

加到食品中的化学物质随时进行监测 ,不能及时出

台可疑有害化学物质的国家标准或统一检测方法 ,

导致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后匆忙出台苏丹红、吊白块

再到三聚氰胺的国家标准的现象 ,出现国内几十家

奶粉同时检出三聚氰胺的重大问题。三是国家标准

重叠冲突 ,目前近 3000 个食品标准分散于农业、质

监、卫生等 6、7 个部门 ,多种标准在市场上往来冲

突 ,且不能有效整合在一起 ,此外 ,还存在一些商家

使用不规范的商品名称来规避严格的国家标准或自

行制定低于国家标准低企业标准的现象 ,造成了管

理的空白区。

115 　信用体系缺失

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较 ,信用体系还不完

备 ,首先是个人信用数据库尚未健全 ,目前只有中国

人民银行建立有个人信用数据库 ,但涵盖的数据量

很少 ,且不公开 ,只对商业银行和相关商业机构开

放 ,这就使得数据库的使用面小 ,从而局限了它的实

际作用。而造假者正是利用了信用体系缺失的漏

洞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里坏了牌子那里再重树一

块 ,而监管部门由于没有办法查清甚至不知道造假

者的基本情况 ,给造假者以可乘之机 ;其次是食品生

产企业的信用度仍未健全 ,目前只有卫生行政部门

推行了所谓的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将食品

生产经营者分为 A、B、C、D 四级 ,按照其评定的级别

分别予以诸如监督频次不同的管理方式 ,目的是利

用企业的自律与监管部门的监督相结合保障食品安

全 ,而质监部门也准备在 QS 认证上推行此方法 ,但

实际上目前在中国推行此种管理模式的时机仍不成

熟 ,因为正是评级给了不法商家以合法的保护外衣

干起非法的勾当 ,此次检出三聚氰胺的大部分是国

内的知名品牌奶粉 ,其生产厂家也大都是 A 级企

业 ,就很说明此问题 ;第三是信息机制不畅通造成企

业失信 ,诚信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是信息畅通 ,当事

人的失信行为能够被及时观察到 ,及时受到严厉的

处罚 ,是保证大多数企业诚信的基础 ,但是当失信通

报机制不畅通 ,信息传递缓慢 ,会造成一个不讲诚信

的企业在一个地区行骗后转向其他地区继续行骗 ,

骗一把就跑的不诚信现象时有发生。

2 　对策

近年来 ,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上做了大

量的工作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质检、工商、药监、

卫生各个部门 ,从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到建立相应

的监督制度 ,以及队伍的建立 ,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由于存在上述不

足之外 ,已不能有效保障食品的安全 ,因此必须不断

地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提高。

211 　尽快理顺食品监管分段管理模式

当初国家推行食品监管分段管理模式 ,主要是

考虑到食品监管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 ,涉及到的领

域和地域相当广泛 ,一个部门很难承担。但是食品

监管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监管部门中只有

卫生和农业是专业的部门 ,但是却将最重要的作为

食品安全源头的食品生产领域的监管权交由非专业

的质监部门来监管 ,将食品与工业产品等同起来管

理 ,相当于“外行管内行”。另外 ,分段式监管体制的

弊端体现在本部门只研究本部门的问题不研究其他

部门的问题 ,争取部门利益最大化责任最小化 ,因

此 ,要确保食品安全 ,应该是专门由一个专业性强的

部门来统一管理食品 ,把散在在各部门的执法力量

集中整合 ,而目前符合要求的只有卫生部门 ,其专业

性强、卫生执法队伍健全、卫生法律法规齐全、执法

人员经验丰富 ,是其他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因此 ,理

想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应是由卫生部门统一监管 ,

其他部门予以协同配合 ,相信一定会把食品管理好。

212 　监管与审批并重 ,扭转重审批、轻监管现象

食品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 ,事关老百姓的切身

利益 ,必须把好准入关 ,适当地提高准入门槛 ,鼓励、

扶持规模化的企业 ,杜绝脏、乱、差等不卫生现象 ,尤

其注重树立典型 ,起到示范效应。但要认识到 ,我们

不能一昧的强调“QS”、强调“免检资格”、强调“国家

驰名商标”,要知道这次涉及“三聚氰胺事件”的企业

十有八九都有上述的名称 ,而此时 ,我们的监管作用

体现在哪里了 ? 要知道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是人为

的 ,但更是监管不力造成的 ,目前中国的监管体制中

的主导事项是强化准入制 ,而弱化了日常监管 ,生产

企业通过了安全准入后日常生产往往为了节约成

本 ,降低了标准。因此必须加强准入后的监管 ,首先

是做好日常监管 ,可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相结合 ,以不

定期抽查为主 ;第二是加大处罚力度 ,对于违法食品

生产经营商家 ,一经发现必须予以重罚 ,让商家一次

违法行为承担的代价大于其累积的利益 ;第三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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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群众监督力度 ,做好群众举报案件的处理 ,完善举

报办理制度。做到有举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复、

有罚必奖 ;第四是如果因政府监管不力导致安全事

故的发生 ,政府监管人员同样应当承担责任。

213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作为法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不可随

意改变 ,本来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有《食品卫生法》等

一套完整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但是为加强监

管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

(国发[2004 ]23 号) 颁布实施后 ,其中的分段管理模

式让人不知所措 ,也对食品监管产生了影响 ,将生产

企业的食品卫生监管交由质监部门 ,但是又没有相

关法律的授权 ,因而出现了目前质监部门只管发放

QS 证而不监管的现象 ,也出现了一个企业既要办理

卫生许可证又要办理 QS 证的“双证”现象。因此 ,

要保障食品安全 ,必须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 ,首先是《食品安全法》应尽快出台 ,尽早解决该法

的草案因争议太大而迟迟不能出台的问题 ,或者对

《食品卫生法》进行修订 ,总之必须要尽快有一个稳

定的食品安全的监管法律 ,才能避免出现监管“缺

位”和“越位”现象 ;其次是要杜绝法律法规部门化的

现象 ,最好的方法是确定一个部门或至多不超过二

个部门来负责监管 ,杜绝出现“有利益就争、有责任

就推”的情况 ;第三 ,重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应加大惩

处的力度 ,对于那些有质量问题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

要下令立刻停产 ,给予严厉处罚 ,并通过媒体向大众

公布 ,不要使用其产品 ,让食品类企业不再怀着侥幸

心理去冒险 ;第四 ,要形成一套完整的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体系 ,还有建立健全相应的食品不良反应监测

体系 ,尤其侧重于医院内监测的数据 ,因为最先接触

到食品不良反应患者的是临床一线的医生 ,这些医

生具有相应的医学和流行病学常识 ,可较快识别不

良食品并做出反应 ,如此次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就是

由医院开始发现的。

214 　加快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进程

首先是针对我国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源头污染对

食品安全威胁较大的现状 ,加快农产品追溯性标准

体系的建设 ,尽力解决农药和兽药对食品源头的污

染问题 ;其次是针对国内一些食品标准明显老化的

情况 ,对现有食品行业的国家标准体系进行整合 ,加

快更新速度 ,尽快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标准接轨 ;第三

是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 ,把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确定食源性

疾病控制对策的重要依据 ,关于这点在《食品安全法

(草案)》中已有体现 ;第四是针对标准不统一等现

象 ,应当明确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基本原则 ,建议由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公布统一的强制性

的食品安全标准。

215 　增强诚信意识 ,创造良好的诚信发展环境

首先应参照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 ,建立健全个

人信用体系 ,并向社会公开 ,对于有食品行业不良记

录的个人 ,限制甚至禁止其在食品方面的投资和从

业。其次是完善食品企业信用评价制度 ,应改变目

前以自愿的方式参与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形

式的评级等 ,而是以法律法规方式做出强制性的规

定 ,增设经济方面的奖励和处罚以及更严厉的市场

退出机制 ,加大奖惩力度 ,增大失信的道德成本、经

济成本和法律成本 ,充分发挥食品安全信用差异的

奖惩功能 ,真正使安全信用评价结果的差别起到奖

惩的作用。第三是充分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健全

食品企业信用信息体系 ,特别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 ,

建立以食品安全信用信息采集、处理、查询、发布、政

策法规、评价标准和反馈投诉等内容为主体的食品

企业信用信息披露制度 ,依法公开企业的身份记录

和违法行为的记录 ,并对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反映强

烈的典型案件予以曝光 ,并畅通与消费者的沟通渠

道 ,密切关注消费者对服务和产品质量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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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四) 欧盟多家公司自愿禁用与多动症有关的色素

07 年下半年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研究人员公布六种色素能够引起多种儿童多动症的症状 ,比如过度活

跃、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些色素分别为 :晚霞黄 FCF ( E110) 、喹啉黄 ( E104) 、淡红色素 ( E122) 、诱惑红

( E129) 、酒石黄 ( E102)以及丽春红 4R( E124)这些物质特别在软饮料、果汁、沙拉酱等儿童经常食用的饮料和

食品中含量较高。2008 年 4 月份 ,英国食品标准局拟议禁止在食品内添加这 6 种人工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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